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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宝泰顺耀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267163393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088660401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金 金额：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

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5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宝泰顺耀有限公司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
浙江怡木家用饰品有限公司

判决书
2013丽缙商初字第1024号

本金
20283750

担保人
保证人：缙云县汽缸体厂、陶文龙、陶静；抵押人：浙江怡木家用饰品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5月26日

（2017）浙0326民初784号
浙江省平阳县万全镇清思堂（第一农场）平阳县

酒厂：本院受理原告李良才诉被告平阳县酒厂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目前无法联系，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民初78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角认原告李良才
与被告平阳县酒厂于1998年12月25日签订的房屋
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被告平阳县酒厂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3日内协助原告李良才办理坐落于平阳县
鳌江镇古鳌南路 34 号房屋[房产权证：产权人李良
才，房权证号为：平阳县房权证鳌江镇字第 018390
号，地号0-9-4596-34；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为平阳酒
厂，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平国用（2000）字第 2-24-6
号，地号2-449-2-1-9]和坐落于平阳县鳌江镇江滨
6幢3单元208号房屋[产权人李良才，房权证号为：平
阳 县 房 权 证 鳌 江 镇 字 第 018391 号 ，地 号 为
0-9-4596-208；土地使用权证登记为平阳酒厂，土地
使用权证号为：平国用（2000）字第 2-2497 号，地号
2-449-2-1-208]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转移登记手
续。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良才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83号

陈海明：本院受理原告李荣林与被告陈海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411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89号

范幸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嘉混凝土制品有
限公司与被告范幸福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
付 2567500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5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李季欣：本院受理原告沈勇诉被告李季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孙远超、王凯：本院受理原告朱静江诉被告孙
远超、王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点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126号

杭州坤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
宁市煌冠电梯装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坤顺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价款251200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9月12日13时30分在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3452号

付汝云：本院受理原告张震诉被告付汝云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令原、被告离婚，婚生女张佳婷由
原告负责抚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6
日13时30分在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843号

巫焕华：本院受理原告邹健民与被告巫焕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你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5000元；2、判令被告按照年利
率6%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还款利息；3、
被告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 9 时
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736号

郑道勇：本院受理原告杨雪定与被告郑道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273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你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杨雪定
货款 353800 元，并自 2017 年 4 月 5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 130%计算支付利息

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6608 元，减半收
取计 3304 元，由被告郑道勇负担。自本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31号

卢成军、施聚旺：本院受理原告汪丽、周晓珍、余
星慧、余志远与被告卢成军、施聚旺、杨思昌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13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8号

卢文李：本院受理姚荣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84号

徐克良：本院受理倪发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4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24号

谢卫春、楼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
合作银行城西支行与被告谢卫春、楼芳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2 民初 5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25号

谢卫春、吴新民、邬红美：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
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与被告谢卫春、吴新民、
邬红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52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60号

潘小龙、徐国荣、泮会康、陶吉根：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
被告潘小龙、徐国荣、泮会康、陶吉根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502 民初 7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66号

王永康：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永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67号

沈剑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与被告沈剑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604号

韩金琴：本院受理原告沈敏诉被告韩金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503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65号

薛艳芳:本院受理原告崔金芳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离
婚案件当事人权利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980号

丁卫兴:本院受理原告唐新琴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离
婚案件当事人权利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8月30日10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3291号

厉美权：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市府支行诉被告厉美权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 0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4412号

何卫国：本院受理原告董瑾珏诉被告何卫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调解室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3号

林振堆：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亿丰不干胶商行
诉被告林振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
初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振堆于本判
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亿丰不干胶商行
（经营者：张邦爽）货款 316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自 2017 年 1 月 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 59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240
元，由被告林振堆负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7078号

杨欢：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诉被告杨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被告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7078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409号

林素芳、罗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毛天平与被告林
素芳、罗俊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即支付
原告皮带扣款1307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日
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8月29日9时00分在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8206号

陈良标：本院受理原告骆关红与被告陈良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8206 号民
事判决书。主文内容如下：一、被告陈良标于本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骆 关 红 货 款 人 民 币
154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4 年 12 月 9 日起按
年利率 6%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骆关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8 元，由原告
骆关红负担 291 元，被告陈良标负担 177 元。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若你对
本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118 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13
条第 1 款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并在提交上诉状时
一并预并，上诉期满 7 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9964号
赵中海（330328198512280639）、诸葛叶磊

（330381199007127226）：本院受理原告倪花美与
被告赵中海、诸葛叶磊、周春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996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廿三里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将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身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84号

曹猛、周如、浙江恬朗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周如）：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忠余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3 民初 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
限被告浙江恬朗工贸有限公司、曹猛、周如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忠余货款 108920 元。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合计 3128 元，由你们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2099号

邵宏强：上诉人浙江远东建设有限公司就原
告吕红里诉被告浙江振兴方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浙江远东建设有限公司、邵宏强买卖合同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147号

浙江利万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
丞仕）、李月芝：本院受理的原告叶伟文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23 民初 1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为：限被告浙江利万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叶伟文借款 100000 元并支
付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合计 2950 元，
由浙江利万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负担。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016号

施东红、王先友、王可元、浙江震源工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永康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审理
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4 日 09 时 40 分，合议庭组成人
员为朱蓓蕾、吕秀荷、朱晓俊，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第 5 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955号

顾洋、杭州联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永康市东城双冠摩配经营部与被告杭州联天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顾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995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3330号

胡龙斌：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怀与被告胡龙斌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 09 时 1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 4 号审判庭（东门 3 楼）。合
议庭成员为陈飞峰、陈章元、吕永利。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543号

杨勤伟、赵雅敏：本院受理原告金根火、杨鲜仙
诉被告杨勤伟、赵雅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3543 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6
日8时45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463号

张健健、曹芳芳：本院受理原告刘剑锋诉被告张
健健、曹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726民初3463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8
月24日9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461号

陈竹青：本院受理原告黄昌敏诉被告陈竹青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
环、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8月
23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90号

李大章、陈燕英：本院受理原告黄银娇诉被告
李大章、陈燕英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
初 59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11号

王建新、王丽群：本院受理原告何彩强诉被告王
建新、王丽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811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880号

傅长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傅长祥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88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限被告傅长祥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借款本金 60776.9 元及利息
8930.54（利息计算至2016年12月4日，以后利息按借
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3717号

徐志建、黎明霞：本院受理原告姜杰诉你们、周
霞红、邱荣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802民初371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394号

吴连、张渭仙：本院受理原告吴伟荣与被告吴
连、张渭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802民初439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107号

刘颖、朱蕾、何勇辉、曾笑、徐兴：本院受理原告
徐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802民初410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291号

黄慧：本院受理原告蓝德洲与被告黄慧、周建
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802 民初 429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02民初1260号

衢州市南孔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廖成红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12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5259号

孙侃：本院受理原告陈小龙与吴梅芳、翁宏国、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802 民初 52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02民初1487号

胡小燕、张骏：本院受理原告徐昕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148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